关于做好安徽艺术学院单位自行采购
工作的通知
各教学机构、各部门：
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安徽省有关采购政策以及学校采购管理相关规定要求，为做好单位自行采购相关工作，经研究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一、单位自行采购范围
除不允许单位自行采购的项目外，各单位可以按本通知有关规定在单位自行采购限额标准以下、经费预算范围内自行采购。
（一）不允许自行采购的项目
根据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以下采购项目原则上不得自行采购。
1.工程项目：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装修、拆除、修缮等，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和服务；
2.通用办公设备：台式计算机、便携式计算机、A3黑白打印机、A3彩色打印机、A4黑白打印机、A4彩色打印机、液晶显示器、扫描仪、复印机、投影仪、多功能一体机、碎纸机、空调机等13类设备；
3.办公家具；
4.不符合学校财务报销规定的采购项目。
【注】（1）“工程项目”如需采购，须提交学校后勤管理处（基建办公室）按规定实施采购。“通用办公设备”和“办公家具”每年学校安排批量集中申购，须按学校有关通知要求进行申报。
（2）根据国家和安徽省有关科研“放管服”要求，采购用于科学研究的台式计算机、便携式计算机、打印机、液晶显示器、扫描仪、复印机、投影仪、多功能一体机、碎纸机，纳入“科研设备”采购管理。使用教研、科研、人才等个人项目经费，可在单位自行采购限额内自行采购上述品目，但必须用于科学研究且符合项目经费预算开支要求。
（二）执行框架协议采购的项目
以下项目原则上须执行框架协议采购，即在省级主管部门框架协议采购的入围供应商处进行采购。符合单位自行采购限额标准的，可在协议范围内选择相关供应商提供产品或服务。
1.社会车辆租赁服务（办公室归口管理）；
2.资产评估服务（国有资产管理处归口管理）；
3.审计服务（审计处归口管理）
4.机动车保险服务(办公室归口管理，学校公务车适用)；
5.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(办公室归口管理，学校公务车适用)；
6.车辆加油、添加燃料服务(办公室归口管理，学校公务车适用)。
（三）执行定点采购的项目
执行定点采购的项目，需在省级主管部门或学校招标入围的供应商处进行采购。符合单位自行采购限额标准的，可在招标协议范围内选择相关定点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或服务。
二、单位自行采购限额标准
（一）货物项目
1. 使用教研、科研、人才项目经费：单项或批量采购5万元以下；
2. 使用其他经费：单项或批量采购3万元以下。
（二）服务项目
1. 使用教研、科研、人才项目经费：单项或批量采购10万元以下；
2. 使用其他经费：单项或批量采购3万元以下。
三、单位自行采购备案数额标准及流程
（一）自购备案数额标准
1.使用教研、科研、人才项目经费：5000元（含），其中采购台式计算机、便携式计算机、打印机、扫描仪、复印机、照相机等设备的低于5000元也应当进行备案；
2. 使用其他经费：5000元（含）。
（二）自购备案流程
采购金额达到备案数额标准的，须在采购管理系统进行自购备案。除涉密项目外，学校对备案项目的采购单位、采购内容、拟成交供应商和成交价等信息进行网上公示，公示期为2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或有异议经学校相关部门调查不影响项目执行的，可按学校合同管理有关规定与成交供应商商定采购合同，并在采购管理系统进行合同备案。
自购备案及合同备案操作指南见附件1。
四、单位自行采购方式
（一）使用教研、科研、人才项目经费
详见《安徽艺术学院教科研项目经费采购管理实施细则》。
（二）使用其他经费
1.备案数额标准以下的采购项目，除框架协议和定点采购项目外，可直接采购，也可采取网络平台采购或市场比选采购。
2. 备案数额标准以上、自行采购限额以下的非框架协议和定点采购项目，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以下方式采购：
（1）在学校认可的网络平台直接采购。
（2）在大型商场或超市采购，销售发票为机打发票且发票票面打印品目明细的，可直接采购；
（3）通过邮政局或报刊社订购报纸期刊的，可直接采购；
（4）对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项目（单一来源），须阐明理由（提供“唯一性”依据），填写《单一来源方式采购项目会商表》，并经所在单位相关负责人审核同意后可直接采购；
（5）其他情况原则上应采取市场比选采购；
自行采购完成后须填写《安徽艺术学院单位自行采购活动记录表》，在采购管理系统进行备案。
五、单位自行采购程序
使用单位应按《单位自行采购工作流程图》（附件2）有关流程做好自行采购的审批、采购、备案、合同签订、验收、入账、支付和归档工作。
1.经费审批：使用单位在自行采购前应征得相关审批人的同意。
2.采购执行：根据经费性质，严格按照上述单位自行采购方式进行规范采购。
3.备案：自行采购达到各类备案数额标准以上的项目，采购完成后须在采购管理系统内进行备案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合同签订：单位自行采购需要签订书面合同的，原则上应使用学校统一制订的合同模板。在采购管理系统内进行合同备案，再持系统内打印的《合同审批表》和合同原件（由经费负责人或单位负责人签署）到学校办公室加盖合同专用章。
5.验收、入账、支付：自行采购完成后，须按学校资产管理和财务管理有关规定办理验收、资产登记和财务报销手续。使用单位在自行采购时，经办人须使用公务卡或通过学校财务对公转账支付，其中在第三方网络采购平台采购的，应联系网络采购平台供应商提供发票，并需保留相关订单截图。
6.档案归档：备案数额以上的采购项目，使用单位须整理采购活动相关资料并做好归档。
六、注意事项
1.单位自行采购由各采购单位承担主体责任，须对采购行为的真实性、采购价格的合理性、采购程序的合规性、采购合同的合法性负责。严禁将应该由学校组织采购的项目化整为零自行采购。各单位应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意识，加强自行采购内控机制建设，有效防范采购风险。学校采购管理部门加强对单位自行采购活动的监督指导。
2.使用各类项目经费进行自行采购时，须严格按项目预算开支范围进行采购，不得采购与项目研究无直接相关的货物或服务。
3.单位自行采购原则上须使用统一制订的表格（如自行采购活动记录表、报价函模板、采购合同模板等，附件3），可登录“安徽艺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处网站-下载专区”栏下载使用。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执行过程中所依据的上位政策如有新规定的，以新规定为准，学校将及时更新发布。
特此通知。
 
附件：1.自购备案和合同备案操作指南
      2.单位自行采购工作流程图
3.单位自行采购相关附表及模板
4.学校认可的第三方网络平台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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